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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表示中聯辦表示，，香港激進反對勢力自編香港激進反對勢力自編
自導所謂自導所謂「「全民投票全民投票」」活動活動，，是公然挑是公然挑
戰基本法的一場政治鬧劇戰基本法的一場政治鬧劇。。

■■港澳辦表示港澳辦表示，，在香港特區進行任何形在香港特區進行任何形
式的所謂式的所謂「「公投公投」，」，均沒有憲制性法律均沒有憲制性法律
依據依據，，是非法也是無效的是非法也是無效的。。

■■有市民在網上發布圖片有市民在網上發布圖片，，質疑質疑「「佔中佔中」」大大
派雞髀三文治派雞髀三文治，，有利誘市民投票之嫌有利誘市民投票之嫌，，更質更質
疑疑「「佔中佔中」」錢從何來錢從何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佔中佔中」」發起組織搞發起組織搞「「全民投票全民投票」，」，被指是反對派企圖誤導市被指是反對派企圖誤導市
民民，，將投票結果作為將投票結果作為「「佔中佔中」」的的「「民意授權民意授權」。」。 港人講地圖片港人講地圖片

■特區政府發表聲明，強調香港特區基本法及法律
中不存在「全民投票」制度，因此相關「投票」沒
有法律效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違法「佔領中環」
昨午12時起舉行所謂「全民投票」，以非法投票方
式製造「假民意」。特區政府昨晨發出新聞稿，強
調香港特區基本法及法律中，不存在「全民投票」
或相關制度，故相關「投票」並無法律效力。就有
團體提出「公民提名」，特區政府已多次指出，特
首候選人的提名權只屬於提名委員會，「公民提
名」在法律及政治上均有極大爭議，難以落實。
「佔中」昨日中午12時起，開始長達10日的所謂
「全民投票」，提出3個均包含「公民提名」的方案
予市民「選擇」。特區政府於昨晨11時20分，即
「全民投票」開始前發出新聞稿，回應傳媒查詢有
組織開始舉行所謂「全民投票日」。發言人強調，
香港特區的基本法及法律中，不存在「全民投票」
或相關制度，因此相關「投票」並沒有法律效力。
發言人指出，特區政府在過去5個月的政改諮詢期
間，收集到社會上不同團體和人士，就2017年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特別是行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程序

所表達的不同意見。特區政府已一再強調，任何方
案須在法律上符合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在政治
上能夠獲得市民支持和立法會三分二的議員大多數
通過，以及在實際操作上切實可行。

提委會實質提名權 不可繞過削弱
就反對派鼓吹違反基本法的「公民提名」，發言

人表示，特區政府已多次指出，根據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的規定，特首候選人的提名權只屬於提名委員
會，「我們亦留意到社會上有不少意見，包括法律
界團體和人士的意見，指『公民提名』會繞過或削
弱提名委員會的實質提名權，在法律上有極大爭
議；有關建議在政治上難以取得共識；在實際操作
上的可行性亦有質疑。鑑於有關建議在法律上、政
治上和實際操作上的種種爭議，特區政府認為有關
建議難以得到落實。」
特區政府呼籲，香港社會各界應以理性務實的態

度，在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的基礎上，凝聚最大

共識，並在討論具體方案時，充分考慮法律、政治
和實際操作三方面，讓普選行政長官可於2017年如
期依法落實，全港500多萬的合資格選民可於2017
年，以一人一票方式選出下任特首。

違法「佔領中環」昨日開始舉行所謂「全民投
票」。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昨日回應指，香港特

區是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無權自行創制「公投」制
度或發起所謂「公投」活動，而在特區進行任何形式的
所謂「公投」，均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是非法也是無
效的。發言人並批評，香港某些人為一己私利，非法策
動所謂「全民投票」，是為其發動非法的「佔中」造
勢，是一場政治鬧劇，希望社會各界明辨是非，依法討
論政改。

自創「公投」 無憲制性法律依據
「佔中」行動昨日下午12時開始為期10日的所謂

「全民投票」，鼓動市民通過手機流動應用程式、港大
民研網站及實體票站「投票」，2條題目包括是在經
「篩選」後、3個包含違法「公民提名」的政改方案，
以及就「如果政府方案不符『國際標準』讓選民有真正
選擇，立法會應予否決」表態。儘管發起是次投票的
「佔中」者聲稱受到「國家級」黑客的襲擊，但截至昨
晚投票結束，「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及 陳健民等聲稱
已有近30萬人投票。
港澳辦發言人昨日就所謂「全民投票」發表談話。全
文如下：
6月20日，香港某些人以完全不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決定的行政長官普選方案為主要內容，發動所
謂「全民投票」。對此，我們表示嚴重關注。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我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無權自
行創制「公投」制度或發起所謂「公投」活動。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進行任何形式的所謂「公投」均沒有憲制性
法律依據，是非法的，也是無效的。
對於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實行普選所必須遵循的原則和

程序，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
定早已作出明確規定，目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依
法推動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經過5個月的公眾諮
詢，香港社會各界已充分表達了意見，2017年實現行
政長官普選、普選必須依法推進、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
港、「公民提名」違反基本法等已成為廣泛的社會共
識。這為依法落實行政長官「一人一票」的普選目標打
下了良好基礎。

為「佔中」造勢 破壞港社會秩序
香港某些人為一己私利，非法策動所謂「全民投

票」，是為其發動非法的「佔領中環」活動造勢，這種
行徑是對香港廣大市民實現行政長官普選願望的漠視和
阻撓，也是對香港正常社會秩序的破壞。這場政治鬧劇
絕不會干擾和動搖中央政府依法推進香港民主的誠意和
決心。
我們相信，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一定能夠明辨是非，

繼續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理性討
論，凝聚共識，使香港的政制發展向前邁出堅實而重
要的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佔領中
環」昨日舉行的非法「全民投票」，中聯辦
負責人昨日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香港
個別組織與激進反對勢力自編自導、合謀推
出3個不符合基本法的普選方案，並發動所謂
「全民投票」活動，是公然挑戰基本法的一
場政治鬧劇，此舉既不尊重法律，也不尊重
民意，是一種霸道行徑，其投票結果不具有
任何法律效力和參考價值。該名負責人並強
調，任何以「公民抗命」逼迫中央政府在原
則和底線問題上作出讓步的圖謀，都不可能
得逞。

推含「公提」三方案違基本法
中聯辦負責人昨日接受新華社採訪，回應了

有個別組織發起針對普選方案的「全民投
票」。該名負責人表示，在香港特區政府依法
處理香港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
生辦法修改問題的過程中，香港個別組織與激
進反對勢力自編自導、合謀推出3個不符合基
本法的普選方案，並發動所謂「全民投票」活
動，是公然挑戰基本法的一場政治鬧劇。
負責人說，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昨日發表談

話，表明了中央政府嚴重關切的立場；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也發表了聲明，指出香港基本法
及法律中不存在「全民投票」或相關制度，因
此相關「投票」並沒有法律效力。
負責人指出，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明確

規定，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顯而易見，提名委員
會是普選時可以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唯一
機構。個別組織推出的3個方案以「公民提
名」的辦法或含有「公民提名」元素的辦
法，排除或削弱提名委員會的提名權，不符
合基本法的規定。
中聯辦負責人強調，「公民投票」是一項具
有特定政治和法律含義的憲制制度，須由一國
的憲制性法律加以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以任何形式進行的所謂『公投』活
動，都與其法律地位不符，是對基本法的公然
挑戰，我們堅決予以反對。」

霸道行徑 不尊重法律民意
負責人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前一階段圍繞

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進行
的公眾諮詢表明，大多數香港市民希望按照基
本法和人大有關決定落實行政長官普選。負責
人批評，個別組織任意自設議題和選項，並舉
行所謂「全民投票」，既不尊重法律，也不尊
重民意，是一種霸道行徑，「其投票結果不具
有任何法律效力和參考價值，注定是一場鬧劇
而已。」
負責人強調，行政長官普選制度要符合香港

的實際情況，符合香港基本法和人大有關決
定，選出的行政長官必須符合「愛國愛港」標
準，這些是中央政府處理香港普選問題的基本
原則和底線要求，「任何以所謂『公民抗命運
動』逼迫中央政府在原則和底線問題上作出讓
步的圖謀，都是不可能得逞的。」
中聯辦負責人表示，他們注意到所謂「全民
投票」已經遭到了香港社會各界的強烈抨擊，
「我們相信，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將會繼續以理
性的態度，在基本法確定的基礎上深入討論普
選方案問題，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識，務實地邁
向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目標。」

港澳辦
中聯辦
港澳辦發言人：政治鬧劇絕不會動搖中央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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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違

法「佔領中環」昨日開始舉行違法違

憲的「全民投票」，企圖以毫無代表

性、容易作假的電子投票方式，迫使

中央接受違法的「公民提名」，同時

為破壞法治的「佔中」造勢。國務院

港澳辦和中聯辦昨日強調，任何形式

的所謂「公投」均沒有憲制性法律依

據，是非法也是無效的。他們批評，

香港個別組織與激進反對勢力是次

「自編自導」，既不尊重法律，也不

尊重民意，是一種霸道行徑，是在公

然挑戰基本法，為一己私利為其發動

非法的「佔中」造勢的一場政治鬧

劇。任何以「公民抗命」逼迫中央政

府在原則和底線問題上作出讓步的圖

謀，都不可能得逞。

(尚有相關新聞刊A2、A3版)

特區政府：「投票」並無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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